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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星

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76 号）

的核准，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网宇达”、“发行人”、

“公司”）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15,835,312 股，发行价格为

37.8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599,999,971.68 元，募集资金净额 586,583,670.21 元。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作为星网宇达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贵会的相关要求，就本次发行的发

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本报告。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3年 3月 1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采用询价发行方式，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2023

年 3 月 1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即 31.60 元/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遵

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以询价方式，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格为37.89元/股，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二）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为 15,835,312 股，符合发行人 202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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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76 号）

中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0,937,008 股新股的要求。 

（三）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确定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7.89 元/股，发行

股数 15,835,312 股，募集资金总额 599,999,971.68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合计 15 家，其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08,999 117,799,972.11 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84,120 67,600,306.80 6 

3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15,492 64,999,991.88 6 

4 湖北省申万瑞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83,531 59,999,989.59 6 

5 台州路桥华瞬健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4,961 30,499,972.29 6 

6 舒钰强 791,765 29,999,975.85 6 

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65,373 28,999,982.97 6 

8 
北京匀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匀丰 1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662,443 25,099,965.27 6 

9 
国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国都犇富 6

号定增私募投资基金”） 
659,804 24,999,973.56 6 

1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逸五号混合

型养老金产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59,804 24,999,973.56 6 

1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兴业银

行-华泰资产价值精选资产管理产品”） 
659,804 24,999,973.56 6 

1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工商银

行-华泰资产稳赢增长回报资产管理产品”） 
659,804 24,999,973.56 6 

13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中信银

行-华泰资产稳赢优选资产管理产品”） 
659,804 24,999,973.56 6 

14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选三号股票

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59,804 24,999,973.56 6 

15 周通 659,804 24,999,973.56 6 

合计 15,835,312 599,999,971.68  

发行对象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并与发行人签订了认购协议。所有发行对象

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普通股股票（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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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599,999,971.68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及其他发行

费用人民币 13,416,301.47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86,583,670.21 元。 

（五）发行股份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完成后至限售期满之日止，发行对象由于公司送股或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安排。限售期结束后，

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期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

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发行人本次发行履行了以下内部决策程序： 

1、2022 年 1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发

行人申请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发行人董事会认为发行人具备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条件，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发行方式和

发行时间、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锁定期、上市地点、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

利润安排、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作出决议并提请发行人召开股东大会审

议。 

2、2022 年 1 月 24 日，发行人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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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票的相关事宜。 

3、2022 年 4 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调整方案，拟将该项目原有自建厂房的方案改为租赁

厂房方案，并据此相应修订募集资金规模、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募投项目建设地

点和建设方式等内容。 

4、2022 年 5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调整方案。 

（二）国防科工主管部门审查批复 

1、根据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2022 年 3 月 14 日出具的《国防科工局关于星

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作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意见》（科工计[2022]218

号），公司本次资本运作已履行军工事项审查。 

（三）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22 年 8 月 17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 

2、2022 年 10 月 31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发行人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3、2022 年 11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星网宇

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76 号），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0,937,008 股新股。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股

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

外部审批程序。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过程 

（一）认购邀请书的发送情况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收盘后合计向 186 名特定投资者（以

下单独或合称“认购对象”）发出《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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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北京星网宇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

上述 186 名投资者中具体包括：发行人前二十名非关联股东（已剔除关联方）17

家、基金公司 20 家、证券公司 12 家、保险机构 9 家和其他类型投资者 128 家。 

自《发行方案》和《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报备中国证监会后至

申购报价开始前（即 2023 年 3 月 3 日 9 时前），发行人、主承销商合计收到 34

名新增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发行人、主承销商将 34 名收到认购意向的新增投资

者加入到认购邀请名单中，并向其补充发送认购邀请文件。 

截至发行申购日（2023 年 3 月 3 日）9:00 前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合计向 220

名认购对象发出《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上述 220 名投资者中具体包

括：发行人前二十名非关联股东（已剔除关联方，未剔除重复机构）17 家、基

金公司 21 家、证券公司 13 家、保险机构 9 家、其他类型投资者 160 家。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邀请文件的发

送范围符合《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也符合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度

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及发行对象的相关要求。 

（二）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2023 年 3 月 3 日上午 9:00-12:00，在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全程见证下，

簿记中心共收到 47 单《申购报价单》等相关申购文件。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按

照认购邀请文件的要求及时提交了相关申购文件，除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无需缴纳保证金外，其余投资者

均按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47 名投资者的申购均为有效申购，

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元/股） 

申报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

有效 

1 
湖北合融达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7.53 2,500.00 是 是 

2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代“天 33.50 3,000.00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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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元/股） 

申报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

有效 

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产

品”） 

3 罗欢笑 

35.53 3,000.00 

是 是 33.44 3,000.00 

31.61 3,000.00 

4 卢立科 

35.88 2,500.00 

是 是 34.68 2,800.00 

34.38 3,200.00 

5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太平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22L-CT001 深”） 

36.34 5,000.00 是 是 

6 
湖北省申万瑞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8.65 5,000.00 

是 是 38.02 6,000.00 

36.69 8,000.00 

7 
北京匀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匀

丰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8.98 2,510.00 是 是 

8 
江西赣江新区财投时代伯乐启辰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7.89 2,500.00 是 是 

9 
杭州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乐

信腾飞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2.60 3,800.00 是 是 

10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61 4,000.00 是 是 

11 
上海处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

“处厚增信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5.00 2,500.00 是 是 

12 
上海优优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

“优财鑫鑫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6.80 2,500.00 

是 是 34.70 6,000.00 

31.60 10,000.00 

13 
台州路桥华瞬健行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7.92 3,050.00 是 是 

14 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6.34 3,000.00 是 是 

15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代“川发定盈再融资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36.61 5,000.00 是 是 

16 魏巍 

34.02 3,000.00 

是 是 33.02 6,000.00 

31.62 12,000.00 

17 
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代“君

悦定增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5.60 5,000.00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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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元/股） 

申报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

有效 

18 
深圳前海利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

“利信保利进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6.00 2,500.00 

是 是 35.50 2,500.00 

35.00 2,500.00 

19 
深圳前海利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

“利信至诚精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6.00 2,500.00 

是 是 35.50 2,500.00 

35.00 2,500.00 

20 
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纯

达定增精选十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7.88 2,500.00 是 是 

21 李峰 35.00 3,500.00 是 是 

22 
国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国

都犇富 6 号定增私募投资基金”） 
39.00 2,500.00 是 是 

23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6.86 2,600.00 不适用 是 

24 
南京闻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闻

远恒思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3.50 2,500.00 

是 是 32.50 3,000.00 

31.60 4,000.00 

25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

逸五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38.86 2,500.00 是 是 

26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

管-兴业银行-华泰资产价值精选资产

管理产品”） 

38.86 2,500.00 是 是 

27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

管-工商银行-华泰资产稳赢增长回报

资产管理产品”） 

38.86 2,500.00 是 是 

28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

管-中信银行-华泰资产稳赢优选资产

管理产品”） 

38.86 2,500.00 是 是 

29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

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8.86 2,500.00 是 是 

3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

颐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7.86 2,500.00 是 是 

31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9.87 6,000.00 

是 是 38.27 6,500.00 

34.97 7,000.00 

3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7.12 2,800.00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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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元/股） 

申报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

有效 

33.50 5,800.00 

33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5.01 2,910.00 

是 是 
33.50 6,110.00 

3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85 3,490.00 

不适用 是 37.89 12,890.00 

36.21 27,130.00 

35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81 2,500.00 

不适用 是 
35.58 2,700.00 

36 
青岛华资盛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5.88 5,000.00 是 是 

3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8.02 2,900.00 

是 是 
35.88 11,300.00 

38 

深圳市纵贯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代“纵贯圭壁一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37.60 6,250.00 是 是 

39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79 4,150.00 

不适用 是 38.05 11,780.00 

37.09 22,030.00 

40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7.50 2,500.00 

是 是 
35.50 5,000.00 

41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70 3,000.00 

不适用 是 32.70 7,000.00 

31.60 10,000.00 

42 吴建昕 36.04 2,500.00 是 是 

43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33 4,000.00 是 是 

44 舒钰强 42.11 3,000.00 是 是 

45 周通 42.38 2,500.00 是 是 

46 浙江农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33.72 2,500.00 

是 是 33.00 2,500.00 

32.00 2,500.00 

47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瑞

华精选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6.33 3,300.00 是 是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上述参与申购的对象均按照《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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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书》的约定分别以传真方式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及其他所需的附件。除

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公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在中国证监会网站公布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中国证监会网站公布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无需缴纳保证金外，其余投资者均按《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保证

金。上述参与申购对象的申购价格、申购数量均符合《认购邀请书》的约定，

其申购报价合法有效。 

（三）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最终获配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7.89 元/股，发行股数

15,835,312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99,999,971.68 元，未超过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

和中国证监会批文规定的上限。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08,999 117,799,972.11 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84,120 67,600,306.80 6 

3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15,492 64,999,991.88 6 

4 
湖北省申万瑞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583,531 59,999,989.59 6 

5 台州路桥华瞬健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4,961 30,499,972.29 6 

6 舒钰强 791,765 29,999,975.85 6 

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65,373 28,999,982.97 6 

8 
北京匀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匀丰 1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62,443 25,099,965.27 6 

9 
国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国都犇富

6 号定增私募投资基金”） 
659,804 24,999,973.56 6 

1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逸五号混

合型养老金产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59,804 24,999,973.56 6 

1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兴业

银行-华泰资产价值精选资产管理产品”） 
659,804 24,999,973.56 6 

1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工商

银行 -华泰资产稳赢增长回报资产管理产

品”） 

659,804 24,999,973.56 6 

13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中信 659,804 24,999,973.5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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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银行-华泰资产稳赢优选资产管理产品”） 

14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选三号股

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659,804 24,999,973.56 6 

15 周通 659,804 24,999,973.56 6 

合计 15,835,312 599,999,971.68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定价及配售

过程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四）发行对象的适当性管理核查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本次发行最终

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请书》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

交了相关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主承销商的核查要求，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

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兴

业银行-华泰资产价值精选资产管理产

品”）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逸五号

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3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中

信银行-华泰资产稳赢优选资产管理产

品”）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4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工

商银行-华泰资产稳赢增长回报资产管理

产品”）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5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选三号

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6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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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8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9 
湖北省申万瑞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0 
台州路桥华瞬健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1 舒钰强 C5 级普通投资者 是 
1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3 
北京匀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匀丰 1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4 
国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都犇富 6

号定增私募投资基金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5 周通 C4 级普通投资者 是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的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等级）均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五）关于获配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私募投资基金系指以

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包括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

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私募投资基金需

要按规定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备案。 

经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核查，本次发行获配的全部 15 位发行对象均按照

《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按时提交了相关材料，核查结果如下： 

（一）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匀丰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匀丰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湖北省申万瑞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台州路桥华瞬健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国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国都犇富6号定增私募投资基金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的规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的备案手续，其管理人已完成基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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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登记。 

（二）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其用以参与认购的资产管理计划已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分别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了备

案。 

（三）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养老金产品和资产管理产品参与本

次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

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四）舒钰强、周通、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参

与本次发行认购，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基

金产品备案。 

综上，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发

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涉及需要备案的产品均已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 

（六）缴款、验资情况 

2023 年 3 月 3 日，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对象发送了《缴款通知书》。

各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向主承销商指定的本次发行缴款专用账户

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 

2023 年 3 月 9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

会计师”）对认购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出具了《关

于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认购资金实收情况的验

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 ZA90045 号），截至 2023 年 3 月 8 日 16:0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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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证券共收到发行对象汇入中信证券为星网宇达本次非公开发行开立的专门缴

款账户认购资金总额为 599,999,971.68 元。 

2023 年 3 月 9 日，中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承销费（含增值税）后的上述认

购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账户中。根据立信会计师 2023 年 3 月 10

日出具的《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

ZA90044 号），经审验，截至 2023 年 3 月 9 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 15,835,312 股，每股发行价格 37.8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9,999,971.68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3,416,301.47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86,583,670.21 元，其中计入股本金额为人民币

15,835,312.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为人民币 570,748,358.21 元。所有

增加出资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投入。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方案，缴款通知的发送、缴款和验资过程合规，符

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八）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不存在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

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形，亦

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

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

偿的情形。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 

发行人本次发行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通过，并对此进行了公告。 

2022 年 11 月 15 日，发行人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星网宇

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7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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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此进行了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照相关法规督导发行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

义务和披露手续。 

五、结论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星网宇达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的发行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北

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要求，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2876 号）和星网宇达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符合本次发行启动

前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规

定。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不存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

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主要股东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

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星网宇达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合规性等各

方面，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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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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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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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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